
第三讲   农村的婚姻家庭和家族 

杨善华 

 
一、农村的婚姻（略） 
二、农村的家庭（略） 
三、农村的家族 
（一）家族的定义 

《白虎通》解“族”为：“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

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白虎通德论》卷三《宗族》）《尔雅.释亲》中说：“父之党为宗

族。”我们对家族的界定如下：家族（或宗族）基本上是按男性血缘世系原则（说基本上是

因为女儿及女婿也可以归入，其他姻亲如媳妇也可以归入——如果有她们的认同和其他家族

成员的承认；甚至某些拟血缘关系如果有认同也可以归入）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

（不管是严密还是松散的）和具有家族色彩的活动，有着一个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不一定

很清晰）的社会群体。显然，我们这个定义不将以往家族的某些外显形态如族产、族谱、祠

堂和祖坟作为家族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关注于家族实际存在的状态和它在农村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家族内部）所发挥的作用，从群体的边界看，它的伸缩余地也比较大（同

时，这样一个定义亦不至于使我们忽略研究中本不应忽略的部分。 

 

（二）当前我国农村的家族活动 

    当前我国农村的家族活动的特点，首先是和历史的继续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南北方的家

族活动和制度创新呈现不同的特征。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和国家》一书中认为，根据斯蒂芬.桑格伦对莫里斯.弗里德曼提

出的男系宗族占主要地位的观点提出激烈的批评（以前对中国宗族的研究只是从各种规定及

法理思想出发，而未分析宗族的实际结构、职能及运作效果。对宗族集团实际作为的探究不

仅可以揭示社会分析学家从中国男系意识形态中借用来的观念具体化和理论化而且可以揭

示宗族是如何融合于中国社会的组织体系之中的），可以为研究华北地区宗族组织提供了新

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摆脱一族统治村庄的旧思想，北方宗族就并不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它并

不庞大、复杂并未拥有巨额族产、强大的同族意识，但在乡村社会中，它仍起着具体而重要

的作用。（《文化、权力和国家》p81－p82）杜赞奇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考察南方和北方的

家族制度和活动，仍是十分有益的。   

    当前我国南北方农村家族制度和活动的差别首先源于它们家族传统的不同。北方农村家

族一般不具有南方农村家族那种悠久的传统。因此，在活动方式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自己

的特点。一般说来，北方的家族不注重象南方家族那样的建祠、修谱和祭祖的活动，它们的

活动多半比较注重实际的经济利益或表现出对涉及家族共同利益的事件的关注。在组织形式

上一般也较为松散，没有一个明确的机构。 

    但是，中国现时南北方农村的家族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第一，在对家族成员认定上，它相对放宽了尺度，南北方农村都出现了对姻亲的包容和

承认。在南方地区，还通过宗亲会的形式模糊了血统传承的界限，并通过修谱的形式将对姻

亲的放宽和血统的模糊合法化。 

    第二，在宗族领袖的遴选方面，由于八十年代以后崛起的家族不再拥有族产和更多的资

源，现在也不再强调年龄和资望，改变了论资排辈的倾向，而着重于推选那些作为新一代农

村精英的年富力强、精明强干、有文化、拥有资源的中年人甚至青年人来担任。 



    第三、在和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南方有些地区的家族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在

族规和活动等方面尽量顺应政府的要求，避免发生冲突从而换取地方政府对家族活动的默认

或支持（当然，也有非理性家族活动如械斗的存在）。而北方地区因为其松散的组织则很容

易得到政府的包容。 

    第四，南北方农村的家族都出现了组织形式松散化的趋势。 

    第五，或许是最重要的，随着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南

北方家族成员在自己的日常经济活动中都表现出一种日益加强的理性化的趋势，即在经济活

动的人际交往方面更多的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考虑（利益的驱动）。以此来决定自己对待他人

的原则。这表现在家族内部的亲疏日益不以血缘来决定以及拟似家族关系的发展。则将改变

以往差序格局的内涵。 

    因此，这也将改变我们家族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对农村家族活动及家族存在的基础的若干分析。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基本上是按照原已制

定好的纲领来推进在农村的革命的，农村原有的家族（宗族）被视为封建统治的基础和封建

文化的残余必然在被扫荡之列。但是与应被消灭的地主阶级不同，农村的家族是在相对封闭

的世居之前提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民间的社会组织，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它包括

了多数不属于打击对象的群众在内。所以政府的做法是分步进行的：土改没收作为族产的族

田，斗倒属于地主阶级的族里的领袖（如族长），同时剥夺了原来家族（宗族）所具有的一

些行政和司法的权力，但是族里的一些活动如祭祖、上坟并没有完全被禁止。合作化及随后

的公社化解决了土地公有问题，宗祠也就成了公共财产，可以由集体来处置。集体生产也限

制了农民个人的行动自由，族人共同祭祖的观念因此逐渐淡化。在公社化以后的移风易俗的

运动中，与家族（宗族）文化有关的礼仪和规范也被简化或被革除。到了“文化大革命”期

间，一切与家族（宗族）的有关的外显象征符号（如族谱），只要被发现了的，则统统作为

“四旧”被铲除。这时，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从外表看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我们的看法是，家族或宗族的深厚基础在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形成于血缘

这样一种先赋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相对封闭的世居和人们在生活中

的各种来往和联系强化了有关家族的意识和观念，在农村中经常发生的人们为争夺各种资源

的斗争和冲突则明确了家族或宗族的边界。而国家权力的介入及其“对传统的空间制度的改

造（包括对经济流通的严格控制，对庙宇体系的摧毁，对地方文化的管理，对地方仪式的废

除，等等），人们传统的对外交往的渠道收到了空前的抑制。在传统交往渠道大幅收缩的情

况下，人们就更可能依赖那些幸存下来的（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极为有限的关系网

络。所以人们为适应国家权力造成的快速变迁，常常要借助于对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运用、对

幸存的关系网络的强化利用。因此，人们对家族的依赖反而有可能加强”（赵力涛：1998）。
事实上，中国农村的家族组织、家族意识与家族活动，固然会体现在家族仪式、家族象征符

号（如族谱、祠堂等）及制度规范等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活生生的东西，流淌、浮

现、改变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日常社会生活等领域），从而

给自己带来长久的文化意义上的生命。它们为每个农民所传承，也在每个农民身上得到体现。

这正是以往的农村家族或宗族研究所忽视的东西。因此加强对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意识、

家族组织和家族活动的研究无疑将大大丰富、生动和深化我们对中国农村家族的认识。 
 


